专项计量授权考核办事指南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事项
办理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及政府部门。
办件类型
即办件。
中介服务
计量授权考评。
办理条件
申请授权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计量标准、检测装置和配套设施必须与申请授权项目相适应，满足授权任务的要求；
（二）工作环境能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保证有关计量检定、测试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检定、测试人员必须适应授权任务的需要，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计量检定、测试技术，并经考核合格；
（四）具有保证计量检定、测试结果公正、准确的有关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
所需材料
（一）首次
1.《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和项目表》原件（1份）；
2.《授权申请书》原件（1份）；
3.考核规范与管理体系文件对照检查表复印件（1份）；
4.质量手册复印件（1份）；
5.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6.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7.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二）复查、扩项
1.《专项计量授权考核申请书和项目表》原件（1份）；
2.《授权申请书》原件（1份）；
3.考核规范与管理体系文件对照检查表复印件（1份）；
4.质量手册复印件（1份）；
5. 原《计量授权证书》（1份）；
6.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7.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8.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三）名称变更
1.《行政许可名称变更申请表》（1份）；
2. 原《计量授权证书》（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四）补证
1.《行政许可补证申请表》（1份）；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3.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4.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五）换证
1.《行政许可换证申请表》（1份）；
2. 原《计量授权证书》（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六）注销
1.《行政许可注销申请表》（1份）；
2. 原《计量授权证书》（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书原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
5.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适用于委托办理）。
（七）申请撤回
1.《撤回行政许可申请表》（1份）；
2. 受理决定书复印件（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
4.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授权书原件（1份）；
5.委托办理的，需提供被委托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
补充说明：以上资料需加盖公章，所有复印件须写“与原件相符”、签名和日期。
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接件受理人员审核材料，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属于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出具《受理决定书》；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告知补正，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补正申请材料后，重新提出申请；申请人申请的事项不属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申请人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当场更正的，退回当场更正后予以受理。
3.审查与决定。情况一（首次、复查、扩项等业务情形需要考评）：受理后，组织考评员对申请人进行考评，考评员提交考评报告；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并且考评合格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或者考评不合格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情况二（名称变更等业务情形不需要考评）：受理后，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领取办理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领取或邮寄领取办理结果。














窗口办理流程图
[bookmark: maxPoint]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gdzwfw.gov.cn）提出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2.受理。接收受理人员对材料进行预审，在规定办理时限内提出预审意见：预审通过，网上和手机短信反馈意见；预审不通过，网上和手机短信反馈意见，补正申请材料后，重新网上提出申请。预审通过后，接件受理人员审核材料，作出受理决定。
3.审查与决定。情况一（首次、复查、扩项等业务情形需要考评）：受理后，组织考评员对申请人进行考评，考评员提交考评报告；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并且考评合格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或者考评不合格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情况二（名称变更等业务情形不需要考评）：受理后，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承诺办理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准予通过，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通过，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领取办理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东莞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领取或邮寄领取办理结果。














 


网上办理流程图

办理时限说明
法定期限说明：20个工作日。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自受理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计量授权证书》。（考评时间不计入，考评期限为6个月，含整改时间）
承诺期限说明：13个工作日。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自受理决定作出之日起，13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计量授权证书》。（考评时间不计入，考评期限为6个月，含整改时间）
办事窗口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莞市民服务中心大厅。
工作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00-5:00（法定节假日除外）。
[bookmark: _GoBack]办事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一区D14-D32号窗口。
联系电话：0769-12345
收费标准
本事项不收费。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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